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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39        证券简称：航宇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0 

转债代码：118050        转债简称：航宇转债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获得批量采购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基于双方的优势及战略长期合作考量，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某国际商用航空发动机领域客户（限于保密义务不

披露其名称，以下简称“某海外客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基于战略合作协

议约定，某海外客户将于 2025年-2026年期间向公司批量采购总金额约 6900万

美元的航空发动机锻件产品。该预估批量采购总额仅作为参考，对业绩的具体影

响有待后续订单的执行来确认,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此次合作将有助于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盈利能力。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

定，在后期协议履行实施过程中，存在因客户需求变化、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

因素，履行效果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合作方等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商业敏感信息，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公司拟披露的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商业

敏感信息，因此公司对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部分信息进行了豁免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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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合作方为国际大型商用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世界 500强企业之一，其资

信状况良好，合作方为海外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合作方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战略合作协议由公司与合作方于 2024年 10月通过传签方式签署。   

（三）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

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根据本次合作进展情况

按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有关部门审批或向有关部门备案。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买方：某海外客户 

供应商：公司 

（2）某海外客户将在 2024 年至 2026 年期间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批量采购航

空发动机锻件产品，双方将在必要时协商延长合作时间至 2027年 12 月。根据战

略合作协议约定的交付计划及产品单价，某海外客户将于 2025 年-2026 年期间

向公司批量采购总金额约 6900万美元的航空发动机锻件产品。 

（3）其它条款：战略合作协议对于产品价格、生产、交付、存货管理等方

面做出明确约定，确保生产及交付按计划顺利进行。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将为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提供有力支持，预计对公

司在航空发动机锻件领域的市场份额和行业影响力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该合作

将为公司未来长期的业务收入增长提供一定保障。通过与全球知名客户的长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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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公司不仅可以确保核心产品的稳定市场需求，还能够进一步提升技术竞争力，

推动业务拓展和收入增长。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

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

定，在后期协议履行实施过程中，存在因客户需求变化、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

因素，履行效果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根据《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的国际业务后续可能会受汇率波动和国际政策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4日 


